校舍安全管理制度
校舍的安全状况是动态变化的，坚持安全检查制度是校舍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，也是消除事故隐患的有力措施。学校安全领导小组成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学校建筑物、设备、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和检验。为确保校舍正常安全使用，保障学校安全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保护学生、教职员工、学校的合法权益，现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校舍隐患及危房报告制度。
1、 实行校（园）长责任制，校（园）长负责危房管理的组织，实行管理岗位制。

2、  校舍安全检查要做到制度化、规范化、严格化。要做到定期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，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学校应每学期初、末进行两次全面性的安全检查（重点是教学用房、办公用房、专用室，包括道路、围墙、花坛、食堂、配电室、仓库、车棚等各项建筑设施等）。在风、雨、雪等恶劣天气时要进行突击性的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不留安全隐患、不留安全死角。
三、检查中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立即停止使用，及时维修或者更换。
四、 对学校无力解决或无法排除的重大安全隐患，及时书面报告当地政府、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。
五、 必要时，邀请当地城建部门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指导。 六、 每次安全检查均应做好书面文字记录，作为安全档案保存备查。
七、 总务处应经常性的做好检修保养工作，以确保安全使用。校舍维修安排在暑假或寒假进行（特殊情况的要及时整改）。
八、遇到地质灾害及暴风雨天气要随时巡视，发现隐患及时报告学校安全主管校长，及时维修。

九、对隐患比较严重无法根治的房屋，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检测和鉴定，以尽早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十、.对学校的建筑状况定期向当地教体部门汇报，出现严重情况随时汇报。

十一、建立危房隐患上报登记制。
　
